附件1

对应落实晋政发﹝2018﹞38号取消和承接行政职权事项目录
	序号
	省政府取消和下放情况
	县政府对应落实情况

	
	职权名称
	行使主体
	改革意见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设定依据
	行使主体
	共同行使部门
	处理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1
	生产、生活必须车辆限行区域的通行许可
	省公安厅
	下放至市县级公安机关
	其他权利
	
	生产、生活必须车辆限行区域的通行许可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四十条
	县公安局
	
	承接
	承接后，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建立健全工作台账，主动接受上级公安部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秩序管理工作的业务指导
	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或遇有大型群众性活动、大范围施工等情况，公安机关依法需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的，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告

	2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签发
	省质监局
	取消
	行政许可
	40606086-8-SP-0001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2017年修订）第十二条 第十七条 第十四条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监督管理办法》（2007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令第104号） 第九条
	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取消
	取消后，依据国家相关管理规定，通过开展随机抽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等方式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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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落实晋政发﹝2018﹞38号取消和承接行政职权事项目录
	序号
	市政府取消和下放情况
	县政府对应落实情况

	
	职权名称
	行使主体
	改革意见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设定依据
	行使主体
	共同行使部门
	处理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3
	建设项目除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外其他环保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审批
	省环保厅
	取消
	行政许可
	72968036-2-SP-0002
	建设项目除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外其他环保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十四条
	县环保局
	
	取消
	取消后，县环保局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所有建设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
	属“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审批”的部分内容。部分取消后职权名称修改为“建设项目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审批”

	4
	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
	省环保厅
	下放至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其他权利
	
	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二条 第十二条
	县环保局
	
	承接
	承接后，企业通过固体废物信息系统填报，县环保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确保依法规范办理
	




